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基層扎根廉政工程廉政細工 

 

本局透過拓商機、促招商、重永續、展創新、好生活等五大面向，藉

由推動、配合、協助、整合、提供、設置、提升、優化、扶植等方式，

強化企業投資、促進產業創新、開拓企業經營與創新研發能力。在各

項業務執行上，與經濟發展效益及民眾權益息息相關，如發生公務員

未能依法善盡職責，或利用職務上機會與非法業者勾串，將影響民眾

財產安全至鉅，茲將近年貪瀆態樣列舉如下：  

 

類型編號：1060720  

類型名稱：業者申辦工廠變更登記，承辦單位主管索賄案。  

某縣市府經濟發展局林姓科員 3年前擔任工輔科用地股長期間，因督

辦毗連擴廠土地用地變更申請業務，竟在電話中向林姓業者要求「表

示一下」，林姓業者怕被刁難，跟林相約在市府停車場旁，當面交付新

臺幣 35萬現金，林男事成後還在辦公室外樓梯間拿新臺幣 5萬給施姓

承辦人，承辦人怕涉罪，隔天將錢退還，地檢署將林姓科員依收賄罪

起訴，林姓業者認罪緩起訴處分 1年。 

起訴書指出，林姓科員在 2013年到 2016年期間擔任經濟發展局工業

輔導科用地股長，負責督辦毗連擴廠土地變更申請業務。 

起訴書指出，林姓科員在 2014年 10月，先打電話給業者委託代辦公

司負責人，請代辦公司跟林姓業者轉述「表示一下」，林姓業者原不理

會，但沒想到林姓科員竟親自打電話給林姓業者，只好在 2014年 10

月 21日與林姓科員相約在市府附近隔壁立體停車場見面，當面將新臺

幣 35萬元現金交給林姓科員。 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停車場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收賄


起訴書指出，該案完成登記後，林姓科員還在辦公室外樓梯間將其中

新臺幣 5萬元轉交給該股承辦人施姓下屬，還稱是「業者要給你的」，

施男擔心涉罪，隔天將錢退還給林姓科員。事後檢廉接獲檢舉調查，

揭發出林姓科員索賄惡行。 

起訴書指出，林姓科員到案後，坦承有打電話給林姓業者，但否認索

賄。檢方認為，林當時跟業者要求「表示一下」，代表要求給予金錢餽

贈，暗示要對方賄賂。檢方將林姓科員依涉嫌貪污治罪條例公務員職

務上收受賄賂罪嫌起訴。 

該縣市經濟發展局表示，此案是經濟發展局接獲檢舉後，主動請政風

室調查，配合廉政署在 2016年 6月 29日搜索林員辦公地點，並將林

男調降為非主管職務，全案刻正由法院審理中。（摘錄自 2017-07-20

聯合新聞網） 

 

類型編號：1060212 

類型名稱：電子遊藝場業者申辦級別證，承辦人員接受業者不當招待

飲宴及收受不正利益案。 

某縣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人員李員職司高雄市轄內電子遊藝場業設立、

變更、營業級別證申請等業務，明知林某為代辦業者且希望所申請之

電子遊戲場業級別證得以儘速核發，竟於審核級別證之職務範圍內，

給予林某代辦案件便利及申請程序順利，並接受林某提供之不當招待

飲宴，出入有女陪侍之場所，其收受酒店玩樂之不正利益計新臺幣 1

萬 6,100元。  

案經臺灣高等法院審理終結，李員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

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，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；代辦業者林
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公務員


某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4項、第 2項之交付不正利益罪，處有期

徒刑陸月。（摘錄自 2016-06-12法務部廉政署網站） 

 

類型編號：1060615 

類型名稱：某縣市警員及經發局職員向電玩業者索賄案。 

電玩集團業者謝某、薛某長期行賄某縣市地區員警，106年 6月經地

方法院宣判，8警與經濟發展局工商行政科陳姓職員分別判 16年半至

5年 2個月重刑。 

判決書指出，謝某是電玩業者負責人，經營賭博性電玩，他從 2013

年 3、4月到 2015年 8月間行賄當地員警達新臺幣 293萬元，經濟發

展局職員陳員多次以借款名義向謝某、薛某索取共新臺幣 350萬元，

謝、薛知陳員是電玩店稽查人員，如不借他，電玩店將被稽核而開罰，

不得已同意借款給陳，陳乃藉勢勒索財物。 

當地警局表示，員警在職涉貪污、瀆職罪被判刑 7年以上確定，即使

後來退休，警局依法可全數追回退休金。（摘錄自 2017-06-15自由時

報） 


